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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城乡建设部文件 

建质[2014]124 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筑工程五方责任主体项目负责人 

质量终身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直辖市建委（规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 

    为贯彻《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强化工程质量终身责任落实，现将《建筑工程五方

责任主体项目负责人质量终身责任追究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建筑工程五方责任主体项目负责人 

质量终身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以下简称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提高质量

责任意识，强化质量责任追究，保证工程建设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

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建筑工程五方责任主体项目负责人是指承担建筑工程项目建设的建设单位项

目负责人、勘察单位项目负责人、设计单位项目负责人、施工单位项目经理、监理单位总监

理工程师。 

    建筑工程开工建设前，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法定代表人应当签署授权书，

明确本单位项目负责人。 

    第三条  建筑工程五方责任主体项目负责人质量终身责任，是指参与新建、扩建、改建

的建筑工程项目负责人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工程设计使用年限内对工程质量承

担相应责任。 

    第四条  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对全国建筑工程项目负责人质量终身责任

追究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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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建筑工程项目负

责人质量终身责任追究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第五条  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对工程质量承担全面责任，不得违法发包、肢解发包，不

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违反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标准，降低工程质

量，其违法违规或不当行为造成工程质量事故或质量问题应当承担责任。 

    勘察、设计单位项目负责人应当保证勘察设计文件符合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的要求，对因勘察、设计导致的工程质量事故或质量问题承担责任。 

    施工单位项目经理应当按照经审查合格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和施工技术标准进行施工，对

因施工导致的工程质量事故或质量问题承担责任。 

    监理单位总监理工程师应当按照法律法规、有关技术标准、设计文件和工程承包合同进

行监理，对施工质量承担监理责任。 

    第六条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依法

追究项目负责人的质量终身责任： 

    （一）发生工程质量事故； 

    （二）发生投诉、举报、群体性事件、媒体报道并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严重工程质量问

题； 

    （三）由于勘察、设计或施工原因造成尚在设计使用年限内的建筑工程不能正常使用； 

    （四）存在其他需追究责任的违法违规行为。 

    第七条  工程质量终身责任实行书面承诺和竣工后永久性标牌等制度。 

    第八条  项目负责人应当在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前签署工程质量终身责任承诺书，连

同法定代表人授权书，报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备案。项目负责人如有更换的，应当按规定办理

变更程序，重新签署工程质量终身责任承诺书，连同法定代表人授权书，报工程质量监督机

构备案。 

    第九条  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建设单位应当在建筑物明显部位设置永久性标牌，

载明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名称和项目负责人姓名。 

    第十条  建设单位应当建立建筑工程各方主体项目负责人质量终身责任信息档案，工程

竣工验收合格后移交城建档案管理部门。项目负责人质量终身责任信息档案包括下列内容： 

    （一）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项目负责人姓名，身份证号码，执业资格，

所在单位，变更情况等； 

    （二）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项目负责人签署的工程质量终身责任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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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第十一条  发生本办法第六条所列情形之一的，对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按以下方式进行

责任追究： 

    （一）项目负责人为国家公职人员的，将其违法违规行为告知其上级主管部门及纪检监

察部门，并建议对项目负责人给予相应的行政、纪律处分； 

    （二）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处单位罚款数额 5%以上 100%以下的罚款； 

    （四）向社会公布曝光。 

    第十二条  发生本办法第六条所列情形之一的，对勘察单位项目负责人、设计单位项目

负责人按以下方式进行责任追究： 

    （一）项目负责人为注册建筑师、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的，责令停止执业 1 年；造成重

大质量事故的，吊销执业资格证书，5 年以内不予注册；情节特别恶劣的，终身不予注册； 

    （二）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处单位罚款数额 5%以上 10%以下的罚款； 

    （四）向社会公布曝光。 

    第十三条  发生本办法第六条所列情形之一的，对施工单位项目经理按以下方式进行责

任追究： 

    （一）项目经理为相关注册执业人员的，责令停止执业 1 年；造成重大质量事故的，吊

销执业资格证书，5 年以内不予注册；情节特别恶劣的，终身不予注册； 

    （二）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处单位罚款数额 5%以上 10%以下的罚款； 

    （四）向社会公布曝光。 

    第十四条  发生本办法第六条所列情形之一的，对监理单位总监理工程师按以下方式进

行责任追究： 

    （一）责令停止注册监理工程师执业 1 年；造成重大质量事故的，吊销执业资格证书，

5 年以内不予注册；情节特别恶劣的，终身不予注册； 

    （二）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处单位罚款数额 5%以上 10%以下的罚款； 

    （四）向社会公布曝光。 

    第十五条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公布项目负责人质量责任追究情况，将其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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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违规等不良行为及处罚结果记入个人信用档案，给予信用惩戒。 

    鼓励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向社会公开项目负责人终身质量责任承诺等质量责任信息。 

    第十六条  项目负责人因调动工作等原因离开原单位后，被发现在原单位工作期间违反

国家法律法规、工程建设标准及有关规定，造成所负责项目发生工程质量事故或严重质量问

题的，仍应按本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项目负责人已退休的，被发现在工作期间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工程建设标准及有关规定，

造成所负责项目发生工程质量事故或严重质量问题的，仍应按本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

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依法追究相应责任，且不得返聘从事相关技术工作。项目负责人为

国家公职人员的，根据其承担责任依法应当给予降级、撤职、开除处分的，按照规定相应降

低或取消其享受的待遇。 

    第十七条  工程质量事故或严重质量问题相关责任单位已被撤销、注销、吊销营业执照

或者宣告破产的，仍应按本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依法追究项

目负责人的责任。 

    第十八条  违反法律法规规定，造成工程质量事故或严重质量问题的，除依照本办法规

定追究项目负责人终身责任外，还应依法追究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责任。 

    第十九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秘书处     

2014 年 8 月 26 日印发 


